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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1/2021_2022__E5_BE_8B_

E5_B8_88_E7_AC_AC_E4_c122_481681.htm 5月17日，作为一

位成年累月为当事人打官司的专职律师，我自己第一次当了

原告，就《东亚经贸新闻》报社报道“饶赵案”内幕涉嫌侵

害名誉权一案，在本人户籍所在地安徽省五河县起诉。五河

县人民法院现已决定立案审理。 2004年11月下旬，我因代理

著名编剧张永琛与历史学家王庆祥、《东亚经贸新闻》报社

名誉权、著作权纠纷案到长春市办案，在王庆祥先生家中接

受被告《东亚经贸新闻》报社记者采访。11月23日，该报文

娱新闻A13版登载记者采写的长篇通讯《律师皇甫大卫同事接

受本报独家专访，披露皇甫代理饶颖案内幕 历史会让“饶赵

案”真相大白》，文中载明：“代理案件就是为了炒作 ⋯⋯

既然已经认定了官司要输还坚持要代理，这似乎是违背了律

师职业的规则。但是看看通过代理这个案件皇甫律师一举成

名，我们便会豁然开朗，原来这只是律师一场高明的自我炒

作。对于这个问题，张红兵律师也是直言不讳，‘我们就是

想通过这件事提高知名度’”；“似乎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观

点，张律师告诉记者，‘代理饶颖案件，皇甫大卫没有收取

任何费用，甚至每次饶颖来事务所时都是皇甫请她吃饭’”

；“张律师说了一句颇为意味深长的话‘很多事情恐怕只有

经过一定时间才会真相大白，历史会还事情以本来的面目，

还人以清白’”；等。 我在《民事起诉状》中指出：上述报

道中的“张红兵律师也是直言不讳，‘我们就是想通过这件

事提高知名度’”、“‘甚至每次饶颖来事务所时都是皇甫



请她吃饭’”、“张律师说了一句颇为意味深长的话‘⋯⋯

还人以清白’”等严重失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我没有说

过这些话。 在原通讯见报的当天，我看到王庆祥夫人买来的

报纸后，立即致电采写原通讯的记者：“1、您违反了采访时

与我的约定，在发表此文前未通过电子邮件将稿件发送给我

审核，未经我同意即抢先发表；2、此文有多处严重失实，已

经使我的名誉受到损害，使本人的社会评价降低。希望贵报

采取补救措施。”但是，该记者回答：“没关系，这篇报道

不上网络，影响很小。”事实是：11月23日原报道发表后，

其电子版即登载在《东亚经贸新闻》网站页面上，只要通过

“百度”等搜索引擎检索关键词“张红兵律师”，至今仍能

看到原通讯全文。 2005年4月13日，在参加天津市高级人民法

院审理张永琛与王庆祥、《东亚经贸新闻》报社案庭审后，

我又当面向该报社诉讼代理人和一位女编辑提出了上述问题

，再次要求转告被告《东亚经贸新闻》报社：请对原通讯问

题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挽回不良影响。但是，被告未做出任

何回应。 2005年12月20日，我用国内特快专递邮件，向被告

《东亚经贸新闻》报社邮寄送达了《关于要求刊登声明消除

侵犯名誉权影响 并采取补救措施问题的函》后，被告代表提

出协商解决。我提出了将原通讯电子版从网站网页上移除、

发表相同字数的通讯《历史会还事情本来的面目??就“饶赵

案”背景再采访张红兵律师》、同时配发向我及读者致歉编

者按语等3项书面要约；因被告拒绝刊登致歉编者按而协商未

果。 我在《民事起诉状》里进一步指出：“被告《东亚经贸

新闻》报社发表原通讯的行为，违反了‘追求真实并加以报

道’、‘减小伤害’、‘可信’的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不



是检验来自来源信息的准确性，小心避免无意的错误，忠实

、公正地搜集报道和转述信息，而是故意扭曲原告张红兵的

真实意思表示，甚至将原告没有说的一些话也强加于原告；

不是检查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而是将这些价值观念强加给

原告；不是把采访对象看作值得尊敬的人，而是把原告及其

所在的律师行业看作值得贬低的对象；不是追求高品位，而

是傲慢自大，迎合低级趣味；不是鼓励公众说出他们对新闻

媒体的不满，而是拒不承认原告已经指出的错误，至今不愿

纠正。” 我还指出：自己作为一名执业律师，一言一行均受

到社会公众的关注。被告《东亚经贸新闻》报社发表原通讯

，以原告接受其独家专访、披露举国瞩目的“饶赵案”“内

幕”为由，围绕饶颖代理律师办理案件过程所谓的细节报道

，将记者的主观描述与其编造的原告说的话结构成文，使饶

颖的代理律师、原告乃至整个律师行业的职业道德成为广大

读者关注的焦点。而从报道主要内容来看，措辞故意扭曲原

告的真实意思表示，甚至将原告没有说的一些话强加于原告

，足以使读者对原告的品行产生质疑，造成原告的诚信度降

低，影响原告正常生活和业务开展，影响了公众对原告应有

的社会评价，贬低了原告人格，致原告精神损害，造成严重

后果。被告在主观上有使原告名誉受损害的过错，客观上对

原告的名誉造成了损害。原告为依法追究被告侵权行为的法

律责任耗费时间、金钱，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 为此，我

提出诉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东亚经贸新闻》报社立即停

止对原告名誉权的侵害，限期将原通讯电子版从其网站页面

上移除；判令被告在该报娱乐新闻版上发表内容事先经人民

法院审查的书面声明，为原告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



歉；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万元、经济损失5000

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